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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9 号）等国家相关政策

要求，规范宁夏托育机构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流程，提升婴

幼儿照护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解决当前部分托育机构在健康监

测工作中存在的流程不统一、标准不明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相关单位提出制定《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

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的任务，经宁夏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正式

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二）起草单位

主要承担单位：宁夏职业技术大学 宁夏开放大学

项目协作单位：宁夏托育行业协会、宁夏爱慧托育有限公司、

宁夏童心苑托育中心

（三）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1.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王雪妮、石海英、王倩、杜琳、李淑芳、冯伯凯、郭少豫、

韩作兵、马立鹏、于华、李晓晶、陈蕾、赵颖

2.起草人员具体分工



王雪妮、石海英：负责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的全面指导、统筹

审核及总体进度监督工作。

王倩、杜琳、李淑芳：负责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方案的审核、

标准编制工作整体协调监督，提出标准修改意见等相关工作。

韩作兵、马立鹏：负责团体标准技术指导、组织召开编写工

作协调沟通会、标准编制工作协调推进及监督、标准文本审核工

作等。

郭少豫、于华：参与标准文本的审核、修改等相关工作。

冯伯凯、李晓晶：负责起草标准工作方案、团体标准编制的

需求分析、编制标准核心技术指标、确定标准主体内容结构、审

核标准文本、编写标准编制说明、收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相

关标准、标准文本校对及修改等工作。

陈蕾、赵颖：负责团体标准调研工作、标准资料查阅及收集、

编制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解决行业现存问题的迫切需求。当前宁夏托育机构发

展迅速，但部分机构在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工作中存在明显短板：

一是流程不统一，部分机构仅开展简单体温测量，未覆盖“问、

看、摸 / 测、查”全流程；二是标准不明确，对发热（如体温

≥37.3℃）、皮疹等异常情况的处置措施缺乏统一规范，易出现

漏判、误判；三是记录不规范，健康档案内容残缺、追溯性差，

难以跟踪婴幼儿健康状况。本标准的制定，是针对性解决当前行



业内服务流程碎片化、判定标准差异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二）保障婴幼儿健康安全的重要支撑。3 岁以下婴幼儿生

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免疫力较弱，易受疾病侵袭与意外伤害。

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是托育机构预防疾病传播、及时发现健康隐

患的关键环节。通过标准明确“预防为主、安全为先”原则，规

范晨检工具配备（如测温仪、手电筒）、午检睡姿调整（避免趴

睡）、晚检健康反馈等要求，可最大限度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如

手足口病、流感）与意外伤害概率，为婴幼儿健康安全提供制度

保障。

（三）推动托育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对婴

幼儿照护服务重视程度提升，《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等政策相继出台，但

针对“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的专项标准仍存在空白。本标准作

为宁夏首个聚焦该领域的团体标准，可填补地方行业标准缺口，

为托育机构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服务指南，引导机构从“粗放

式照护”向“精细化服务”转型，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与公信

力。

（四）衔接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关键纽带。本标准紧密对

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中“加强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要求，同时结合宁夏

托育机构规模、人员配置、地域特点等实际情况，将国家政策细

化为具体操作条款，实现“国家政策—地方标准—机构实践”的



有效衔接，助力宁夏托育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编制准备阶段。成立标准编制小组，研讨并制定编制

工作计划，明确编制任务的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并就前期研制

框架和具体内容进行进一步讨论，确定标准编制总体思路和总体

原则。

（二）标准编制阶段。结合托育机构实际情况和工作成果，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等相关资料，完成标准草案

稿，经工作组讨论修改后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同时为精准掌握托

育行业现状与现存问题，在区内多家托育机构调研，并根据所提

出的关键问题指导标准的修订与起草。

（三）征求意见阶段。通过定向和社会公开等方式征求意见，

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四）标准送审报批阶段。召开标准评审会，专家组表决同

意该标准发布。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并报批宁

夏标准化协会发布。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协调性原则。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

相关管理条例的要求，并与之协调。



3.适用性原则。标准充分结合行业实际现状和发展需求，科

学研判后修订完善，适用性、操作性强，切实可行。

（二）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9 号）

（2）《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试行）》（国卫办人口函

〔2022〕21 号）

（3） 《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 （国卫办人口函

〔2021〕19 号）

（4）《国家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3 岁以下婴幼儿

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人口函〔2021〕625

号）

（5）《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国卫人口发〔2019〕

58 号）

（6）《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国卫人口发〔2021〕

2 号）

（7）《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卫生部教育令

第 76 号）

（8）《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卫妇社发〔2012〕

35 号）

2.相关标准



（1）GB/T 31725-2015 国家标准 早期教育服务规范

（2）WS/T 870—2025 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标准

（3）DB 64/T 2147 托育机构服务规范

（4）DB64/T 2120—2025 托育机构安全防范管理指南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不冲突、相衔接、补短板”原则，与现行国

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形成协同互补，既确保合规性，

又聚焦领域痛点填补空白，具体关系如下：

1.全面贴合国家法规政策，细化方向性要求为实操规范。本

标准全面贴合国家关于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导向，

无任何条款与之冲突。标准呼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加强托育机构卫生保健

工作”的要求，将“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细化为具体服务流程，

把政策中的方向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工作规范；落实《托

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中“建立健康监测制度”的规定，进

一步明确健康监测的频次、内容及异常处置流程，补充制度落地

的细节支撑；遵循《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对工作人

员健康管理的要求，在“人员要求”中明确“每年至少 1 次健

康检查”“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与法规中“托育机构工作人

员需符合健康标准”的条款保持一致；响应《托育机构婴幼儿伤

害预防指南》的安全要求，在午检环节增设“调整趴睡睡姿”“检

查被子是否遮盖口鼻”等操作，针对性防范婴幼儿午睡窒息等意



外伤害，将伤害预防理念融入日常健康观察。

2.精准衔接国家及行业标准，填补专项领域细节空白。本标

准与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分工明确，既依托现有标准基础，又聚

焦“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专项领域填补细节空白：以 GB/T

31725-2015《早期教育服务规范》为基础，进一步聚焦“健康监

测”细分场景，补充晨检工具配备、全日观察维度等专项操作要

求，使人员能力与服务流程的匹配更精准；补充 WS/T 870—2025

《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标准》的相关要求，在晨检“查的环节增加

“检查婴幼儿衣物、书包是否携带火种等危险物品”，将消防安

全管理融入日常健康检查，实现“健康监测”与“安全防范”的

协同。本标准通过“细化政策要求、补充专项流程、协同安全管

理”，构建起“国家政策—通用标准—专项标准—地方实践”的

完整衔接链条，为宁夏托育机构的健康监测工作提供兼具合规性

与实操性的技术支撑。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

述

（一）主要条款说明

1.范围：明确标准的核心约束内容与适用边界，规定托育

机构开展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需遵循的总体原则、基

本要求、服务实施、质量控制及评价改进等要求，适用于托育机

构，同时允许幼儿园等提供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机构参考执行，

确保标准覆盖核心场景且具备一定灵活性。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支撑标准制定的关键文件，保障标

准与现行有效技术文件的衔接。

3.术语和定义：统一标准中核心概念的含义，避免因概念理

解差异导致的操作偏差。

4.总体原则：确立托育机构开展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的

核心指导思想，从“预防为主”“安全为先”“及时准确”“全

面细致”“尊重关爱”五个维度，明确服务开展的价值导向与基

本准则。

5.基本要求：提出服务实施的基础保障条件，人员要求上明

确工作人员需具备照护技能、持健康证明且符合卫生习惯；场地

与设施要求规定晨检需设专门区域并配测温仪等工具，午晚检可

在活动区域进行且需配《健康观察记录册》；制度要求上强调建

立服务制度、健康信息档案与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为服务落地

提供支撑。

6.服务实施：细化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的具体操作流程，晨

检明确入托时“问、看、摸 / 测、查”四步流程与异常处置，

午检规定午餐后与午睡前后检查进食、体温、睡姿等内容，晚检

要求离园前 30 分钟内检查精神状态与衣物等并反馈家长，全日

观察则明确从精神、食欲等六方面实时与定时结合监测及应急处

理措施。

7.质量控制：构建服务质量的全流程管控体系，人员培训上

要求定期开展知识技能培训与考核，检查设备管理上规定工具定



期消毒校准与损坏更换，记录管理上明确专人保管记录且确保真

实可追溯，过程监督上强调定期检查与建立投诉机制，保障服务

规范落地。

8.评价及改进：建立服务质量的持续优化机制，评价环节明

确需定期从服务规范性、人员能力、家长满意度等方面，采用问

卷、座谈、现场检查等方式开；改进环节要求根据评价结果制定

措施、跟踪效果并借鉴先进经验，推动服务质量循环提升。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结合宁夏托育机构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的现有实践来

看，多数机构已形成基础服务模式，但缺乏统一技术标准与参数

规范，核心实践特点集中在三个维度：健康监测流程上，部分规

模较大的托育机构会在晨检时开展“体温测量+家长问询”基础

工作，午检关注婴幼儿午睡状态，晚检简单反馈当日情况，但中

小机构多仅以体温测量作为唯一检查环节，“问、看、摸 / 测、

查”全流程覆盖不足，且未形成固定操作顺序；异常判定与处置

上，对发热、皮疹等异常情况的判定依赖工作人员经验，部分机

构对婴幼儿体温标准与医学通用标准存在偏差，处置时多仅通知

家长，未执行“暂停入托—跟踪康复—凭证返托”的闭环管理；

记录与设备管理上，多数机构台账记录检查结果内容过于简单表

述，关键信息缺失，晨检用测温仪多为普通电子测温枪，未定期

校准，部分设备存在误差，消毒频率也未形成固定周期。这些实

践现状既为标准制定提供了现实基础，也凸显了明确技术指标与



参数的迫切需求。

基于上述实践，本标准提炼并明确了一系列核心技术指标与

参数：在健康监测时效上，规定晨检需在婴幼儿入托时即时开展，

午检覆盖午餐后 30 分钟内及午睡前后两个关键节点，晚检需在

离园前 30 分钟内完成，确保监测无时间盲区；在异常判定上，

统一发热判定标准为体温≥37.3℃，明确皮疹、呕吐、腹泻等需

暂停入托的症状；在设备与操作上，要求晨检配备精度较高的电

子测温仪、医用手电筒及压舌板，测温仪每季度校准 1 次，检查

工具每日使用后需用医用酒精消毒；在记录管理上，规定《婴幼

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记录表》需完整填写体温数值、异常症状

描述、处置措施及家长反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保存期限。

验证结果表明，标准设定的技术指标与参数既符合医学规范，

又适配宁夏不同规模托育机构的实际运营能力，可有效解决现有

实践中的流程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具备全面推广的条件。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规范》的落地实施，推进文件中给出的基本

原则、总体要求、服务的具体应用实施和效果呈现，营造重标准、

讲标准、用标准的良好氛围，可采取以下措施宣贯实施：

1.加强标准的宣传培训。借助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内等多渠

道，广泛宣传标准内容与意义，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2.加强技术指导。组织托育机构人员参加标准培训，提升实

施水平，严格按标准指导实践操作，并制定科学考核体系，促进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定期

进行检查，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

4.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对标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

分析，依据实际运行情况，修订标准中与实际使用过程中相冲突

的内容，确保标准能够与实际紧密结合。

八、知识产权说明

无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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